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0]京会兴审字第 65000029 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圣制药 股票代码 0028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琴 王琴

办公地址 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 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

电话 023-62910742 023-62910742

电子信箱 zqb@tszy.com.cn zqb@tsz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所处医药行业，主要从事医药制造与医药流通，业务范围涵盖医药制造、

医药流通、中药材种植加工、药物研发等多个领域，产业链完整。
（二）主要产品
公司药品生产品种丰富，拥有 300 余个国家药监总局批准的药品批准文号（含

药用辅料与药品包装用材料），主要生产销售口服固体制剂、小容量注射剂、大容量
注射剂，主导产品为小儿肺咳颗粒、红霉素肠溶胶囊、延参健胃胶囊、氯化钠注射
液、葡萄糖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等 ,根据治疗领域可分为全身抗感染类用药、心脑
血管疾病用药、呼吸系统疾病用药、消化系统疾病用药、皮肤病用药、妇科疾病用药
等。 其中，小儿肺咳颗粒、红霉素肠溶胶囊、血塞通注射液等 70 多个药品品种进入
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小儿肺咳颗粒、红霉素肠溶胶囊、延参健胃胶囊、血塞通注
射液、地贞颗粒等 150 多个药品品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延参健胃胶囊、
地贞颗粒为公司独家品种。

（三）行业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相关政策密集发布，相关政策法

规的逐步落实，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两票制、医保控
费、带量采购等政策深入推进，医药产业从研发、生产、销售、流通及消费各环节均
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整个行业市场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竞争要求。 公司将始终坚持
精品化战略、创新型战略、人才化战略三大核心战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678,052,4
66.53

2,171,439,9
23.46

2,171,439,9
23.46 -22.72% 2,261,414,3

76.96
2,261,414,3

7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222,852,63

4.62

110,746,22
2.96

8,860,537.5
9 -2,615.11% 247,332,86

2.01
247,332,86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252,630,49

2.72

105,896,04
4.18

4,010,358.8
1 -6,399.45% 221,701,20

1.23
221,701,20

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4,208,28
6.54

153,986,68
7.60

153,986,68
7.60 -6.35%

-
26,849,419.

27

-
26,849,419.

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08 0.35 0.0358 -2,057.54% 0.8682 0.86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08 0.35 0.0358 -2,057.54% 0.8682 0.86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3.48% 0.28% -7.70% 9.67% 9.6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391,461,1
94.04

4,749,805,7
02.28

4,673,814,9
66.91 -6.04% 4,946,489,0

36.83
4,946,489,0

3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897,269,6
63.99

3,190,269,8
36.62

3,114,279,1
01.25 -6.97% 3,133,096,2

80.85
3,133,096,2

80.8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天圣制药因涉嫌单位行贿罪、天圣制药原董事长刘群因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

罪等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 2019年 5月提起诉讼。 2020年 3月 20日，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2019）渝 01 刑初 68 号】，对天圣制药和被告人
刘群下达了初审判决。 天圣制药及刘群对初审判决不服，已提起上诉。 根据重庆市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渝检一分院刑诉【2019】52 号起诉书，公司对所涉及事项的相关交易记
录进行了自查核对， 该等涉诉事项的最终裁定结果将对天圣制药 2018年度会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而天圣制药 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未对该等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处理，
因此形成前期重大会计差错。 这些会计差错包括：

1、公司原董事长刘群涉嫌侵占及挪用公司资金，形成对公司欠款，追溯调整增
加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刘群的其他应收款 123,074,950.00 元 ， 调减预付账款
92,950,325.27 元，调减在建工程 4,209,674.73 元，调减固定资产 20,000.00 元，调增
资本公积 25,894,950.00 元；补提前述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6,153,747.50 元，调整增
加递延所得税资产 923,062.13 元， 调整增加 2018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6,153,747.50
元，调整增加 2018 年度递延所得税费用 923,062.13 元。

2、少计销售费用，追溯调整增加 2018 年度销售费用 96,655,000.00 元，调减预
付账款 96,655,000.00 元。

3、相应调减 2018 年度提取盈余公积金 10,188,568.54 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74,746,180.04 402,706,651.29 388,966,940.41 411,632,69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430,895.96 -4,745,677.45 -69,519,387.49 -159,018,46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455,815.14 -9,439,187.57 -78,947,292.29 -173,699,82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010,099.91 110,491,534.00 -32,129,991.28 14,836,643.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17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09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群 境内自然
人 32.89% 104,590,532 102,961,732 质押 25,000,000

重庆渝垫国
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34% 13,792,255 0

陈学赓 境内自然
人 1.32% 4,189,606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
人 1.16% 3,690,000 0

陈晓东 境内自然
人 0.81% 2,587,051 0

刘维 境内自然
人 0.77% 2,442,639 1,831,979

苏州贝塔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2% 2,285,140 0

广州力鼎凯
得创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9% 1,891,609 0

王奕琳 境内自然
人 0.53% 1,672,317 0

质押 1,672,317
冻结

李洪 境内自然
人 0.47% 1,506,777 1,130,0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刘群与第六大股东刘维为兄弟关系。 其他
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

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相关政策密集发布，相关政策法

规的逐步落实，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两票制、医保控
费、带量采购等政策深入推进，医药产业从研发、生产、销售、流通及消费各环节均
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整个行业市场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竞争要求。 公司将始终坚持
精品化战略、创新型战略、人才化战略三大核心战略。

报告期内， 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1,678,052,466.53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2.72%；实现营业利润 -220,521,550.23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63.14%；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852,634.6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15.11%。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自制口服固
体制剂 304,046,044.91 219,641,060.5

9 72.24% -13.55% -9.06% 3.57%

自制大容量
注射液 112,278,639.44 51,550,710.96 45.91% -20.09% -25.62% -3.41%

外购品种 1,032,441,961.7
3

105,950,983.0
8 10.26% -26.44% -44.69% -3.3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本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678,052,466.53 元，较 2018 年度减少 22.72%。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受医药行业政策及控股股东事件的影响， 公司销售业绩有
所下降，特别是重庆地区市场的业务缩减。

2、公司本年度实现营业成本 1,206,047,030.69 元，较 2018 年度减少 22.12%。 减
少的原因主要是收入的变化导致成本减少。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222,852,634.62，较 2018 年度减少
2615.11%。 主要原因受医药行业政策及控股股东事件的影响，公司销售业绩有所下
降，特别是重庆地区市场的业务缩减；公司为拓展基层市场，实现终端下沉，公司进
行营销改革，加强专业的学术推广工作，导致整体的销售推广费用增加。 从而导致
净利润的减少。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因涉嫌单位行贿罪、公司原董事长刘群因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

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 2019 年 5 月提起诉讼。 2020 年 3 月 20 日，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2019）渝 01 刑初 68 号】，对天圣制药集团
公司和被告人刘群下达了一审判决。 公司及刘群对一审判决不服，已提起上诉。 根
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渝检一分院刑诉【2019】52 号起诉书，公司对所涉及
事项的相关交易记录进行了自查核对， 该等涉诉事项的最终裁定结果将对公司
2018 年度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而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未对该等事项可能
产生的影响进行处理，因此形成前期重大会计差错。 这些会计差错包括：

1、公司原董事长刘群涉嫌侵占及挪用公司资金，形成对公司欠款，追溯调整增
加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刘群的其他应收款 123,074,950.00 元 ， 调减预付账款
92,950,325.27 元，调减在建工程 4,209,674.73 元，调减固定资产 20,000.00 元，调增
资本公积 25,894,950.00 元；补提前述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6,153,747.50 元，调整增
加递延所得税资产 923,062.13 元， 调整增加 2018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6,153,747.50
元，调整增加 2018 年度递延所得税费用 923,062.13 元。

2、少计销售费用，追溯调整增加 2018 年度销售费用 96,655,000.00 元，调减预
付账款 96,655,000.00 元。

3、相应调减 2018 年度提取盈余公积金 10,188,568.54 元。
二、更正事项对天圣制药集团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21,421,410.92 116,921,202.50 138,342,613.42
固定资产 1,311,030,864.81 -20,000.00 1,311,010,864.81
在建工程 815,860,590.10 -4,209,674.73 811,650,915.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601,874.71 923,062.13 40,524,936.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0,297,141.91 -189,605,325.27 130,691,816.64
资产总计 4,749,805,702.28 -75,990,735.37 4,673,814,966.91

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续）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本公积 1,434,981,214.90 25,894,950.00 1,460,876,164.90

盈余公积 109,478,564.07 -10,188,568.54 99,289,995.53

未分配利润 1,325,988,907.91 -91,697,116.83 1,234,291,791.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749,805,702.28 -75,990,735.37 4,673,814,966.91

2、对 2018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销售费用 273,599,135.64 96,655,000.00 370,254,135.6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247,166.16 -6,153,747.50 -19,400,913.66

所得税费用 22,346,978.73 -923,062.13 21,423,916.60

净利润 117,506,873.25 -101,885,685.37 15,621,187.88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孙）公司包括 49 家，与上年相比减少 2 家，减少子(孙)

公司包括山西天圣药业有限公司、重庆新美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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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天圣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制药”、“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62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5,3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22.37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8,561.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0,681.93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07,879.07 万
元，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6 日。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川华信验（2017）41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实际募集资 金 净 额 1,078,790,700.00 元 ， 以 前 年 度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252,278,564.18 元 ， 本 年 度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69,982,667.11 元 ， 当 前 余 额 为
178,777,494.20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07,879.07

减：1、以前年度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2,226.12

1-1、以前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5,227.85

1-2、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6,998.27

2、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24,470.93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4、闲置募集资金认购理财产品 4,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685.90

募集资金余额 17,867.9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运用，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保障募集资金安

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已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北支行、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保证专款专用。 我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与保荐机构、上述五家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协议约定，公司在上述银行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均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存放。已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
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按照协议的约定。

募集资金专户初始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699668381 19,863.0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 2501010120010012655 37,279.70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346030100100348106 20,909.87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北支行 0205010120010028743 20,000.00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 023900281310603 9,826.50

合计 107,879.07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账户 1 699668381 3.4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账户 2 608008327 4,914.95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 2501010120010012655 1,253.67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346030100100348106 67.0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北支行 0205010120010028743 1,677.32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账户 2 123909697910201 2,143.09

合计 10,059.5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额
度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的银行及银行以外其他
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4,000 万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也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

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 年度公司原董事长刘群涉嫌侵占挪用公司募集资金 7,808.40 万元， 公司

追溯调整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刘群涉嫌侵占挪用
资金尚未归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公司尚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7,879.0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98.26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697.05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口服固体制剂
GMP 技术改
造项目

否 57,279.
7

57,279.
7

6,536.9
9

42,869.
58 74.84% -- -- -- 否

天圣(重庆)现
代医药物流总
部基地

否 20,909.
87

20,909.
87 380.23 12,403.

72 59.32% -- -- -- 否

药物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9,826.5 9,826.5 77.54 772.55 7.86% -- -- -- 是

非 PVC 软袋
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
造项目

否 19,863 19,863 3.5 651.20 3.28% -- -- -- 是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107,87

9.07
107,87
9.07

6,998.2
6

56,697.
05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107,87
9.07

107,87
9.07

6,998.2
6

56,697.
0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8 月 27 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该事项已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8 月 27 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该事项已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1、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将“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母公
司“天圣制药”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泸州天圣药业有限公司”，同时实施地点由“重庆市
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变更为“泸州高新区医药产业园酒香大道”，其他内容不
变。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

2、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母公司“天圣制药”
变更为全资子公司“重庆天圣生物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时实施地点由“重庆市朝
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变更为“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 号”，其他内容不
变。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 公司子公司相应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为招商银行重庆分行
长寿支行（银行账号为：123909697910201）。 原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长寿支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023900281310603）已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办理销户手续，对
应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亦相应终止。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
244,709,306.78 元。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并经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8 年 5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5 亿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已将归还情
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使用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9 年 5 月 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 3 亿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已将归还
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3、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已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已将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非 PVC 软袋大容量注射剂
GMP 技术改造项目”、“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8 月 27 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该事项已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178,679,163.98 元（含利息收
入扣除手续费 6,859,002.05 元），其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100,595,163.98 元，差额
78,084,000.00 元，公司原董事长刘群涉嫌侵占挪用 78,084,000.00 元。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原董事长刘群涉嫌侵占挪用公司募集资金 7,808.40 万元，公司追溯调
整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刘群涉嫌侵占挪用资金尚
未归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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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者“天圣制药”）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对 2018 年度的财务报
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现将相关更正事项具体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天圣制药因涉嫌单位行贿罪、天圣制药原董事长刘群因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

资金罪等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 2019 年 5 月提起诉讼。 2020 年 3 月 20
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2019）渝 01 刑初 68 号】，对天圣
制药集团公司和被告人刘群下达了初审判决。 天圣制药集团公司及刘群对初审判
决不服， 已提起上诉。 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渝检一分院刑诉【2019】52
号起诉书，公司对所涉及事项的相关交易记录进行了自查核对，该等涉诉事项的最
终裁定结果将对天圣制药集团公司 2018 年度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而天圣制药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未对该等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处理， 因此形成前期重大
会计差错。 这些会计差错包括：

1、公司原董事长刘群涉嫌侵占及挪用公司资金，形成对公司欠款，追溯调整增
加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刘群的其他应收款 123,074,950.00 元 ， 调减预付账款
92,950,325.27 元，调减在建工程 4,209,674.73 元，调减固定资产 20,000.00 元，调增
资本公积 25,894,950.00 元；补提前述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6,153,747.50 元，调整增
加递延所得税资产 923,062.13 元， 调整增加 2018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6,153,747.50
元，调整增加 2018 年度递延所得税费用 923,062.13 元。

2、少计销售费用，追溯调整增加 2018 年度销售费用 96,655,000.00 元，调减预
付账款 96,655,000.00 元。

3、相应调减 2018 年度提取盈余公积金 10,188,568.54 元。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调整对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一）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元） 调整金额（元） 调整后（元）

其他应收款 21,421,410.92 116,921,202.50 138,342,613.42
固定资产 1,311,030,864.81 -20,000.00 1,311,010,864.81
在建工程 815,860,590.10 -4,209,674.73 811,650,915.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601,874.71 923,062.13 40,524,936.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0,297,141.91 -189,605,325.27 130,691,816.64
资产总计 4,749,805,702.28 -75,990,735.37 4,673,814,966.91

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续）
项目 调整前（元） 调整金额（元） 调整后（元）

资本公积 1,434,981,214.90 25,894,950.00 1,460,876,164.90
盈余公积 109,478,564.07 -10,188,568.54 99,289,995.53
未分配利润 1,325,988,907.91 -91,697,116.83 1,234,291,791.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749,805,702.28 -75,990,735.37 4,673,814,966.91

（二）对 2018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元） 调整金额（元） 调整后（元）

销售费用 273,599,135.64 96,655,000.00 370,254,135.6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13,247,166.16 -6,153,747.50 -19,400,913.66

所得税费用 22,346,978.73 -923,062.13 21,423,916.60
净利润 117,506,873.25 -101,885,685.37 15,621,187.88

三、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

具了专项说明，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
专项说明》（（2020）京会兴专字第 65000003 号）。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经审查，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准确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

务状况，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
的要求，对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和财
务报表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本次更正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3、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

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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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与《2019 年
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19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刘爽先生、独立董事杜勇先生、财
务总监王开胜先生、董事会秘书王琴女士、保荐代表人陈国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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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19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